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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討論冷戰時代中國處理與周邊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的歷史背景特

點以及有關的方針政策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係及邊界問題，

必須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的是一份龐大而遍體傷痕、豐富而充滿變數的歷

史遺產。新中國政府要實現國家領土屬性的現代化轉型面臨着巨大困難。共和國

初期，中共中央對中國與周邊鄰國邊界存在的未決問題採取「暫維現狀的方針」。

1950年代中期，為了穩定周邊環境、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中國被迫開始

解決邊界問題，並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制訂了通過和平談判、依據國際慣例解決邊

界糾紛的基本方針。本文認為，中國政府最初確定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方針和談

判原則還是比較合理的，就處理國際關係而言，也呈現出現實主義的特色。

關鍵詞：中國外交　國際關係　邊界糾紛　現實主義　冷戰

如何處理與周邊鄰國的關係，特別是如何解決其中的邊界糾紛問題，是

冷戰年代中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一環。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地緣政

治、人文環境和周邊關係極為複雜的大國。其特點主要有：

一、邊界線長。中國海陸邊界線長達4萬多公里，其中海岸線1.8萬餘 

公里，而陸地邊界線2.2萬餘公里，為世界之首（俄羅斯19,990公里，巴西

14,690公里，印度14,100公里）。

二、邊疆面積大。中國有9個陸疆省區（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甘

肅、新疆、西藏、雲南和廣西），8個海疆省區（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

江、福建、廣東和廣西，未計海南和台灣兩島、天津和上海兩市），總面積

677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的70%。其中，陸疆省區面積佔全國總面積的

6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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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邊鄰國多。中國是世界上陸地鄰國最多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初期，與12個國家的領土接壤（分別為朝鮮、蘇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

坦、印度、錫金、不丹、尼泊爾、緬甸、老撾和越南）。後來印度兼併了錫

金，蘇聯解體後分為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

壤鄰國變為14個。同中國隔海相望的鄰國還有6個：韓國、日本、菲律賓、

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此外，作為陸地鄰國，柬埔寨也很重要。

四、少數民族多在邊疆地區。中國有5個民族自治區，除寧夏外，其餘 

4個（西藏、新疆、內蒙古、廣西）都處於邊疆。五十多個少數民族，大多集中

居住在陸疆省區，其中很多又是跨界而居的1。這些跨界民族（或稱「跨境民

族」、「跨國民族」）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經濟形態各不相同，但都與其境

外同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如此複雜的周邊環境，要求中國政府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不得

不把如何妥善處理邊疆及周邊關係問題作為保障國家安全、主權獨立和領土

完整的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其中，解決邊界糾紛無疑是一個必須重視的

問題（見圖1）。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在政策層面有所討論

外，周邊關係和邊疆問題基本上沒有納入學術研究的領域。直至1970年代，

除了為政治需要而大力開展的沙俄侵華史研究，「從總體上看對於中國邊疆研

究的開展，並未帶來太多實際的推動力」，「即使是具有優良傳統的中國邊疆

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2。1980年代以後，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和中國社

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

展，成果纍纍。但研究的重點集中在古代中國邊疆的形成問題上3。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主要是由於中國外交部檔案的解密及一些省市檔

案館的開放，1950至1960年代中國處理邊界問題的方針政策及具體過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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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國陸地邊界及爭議地區示意圖

c143-1404024.indd   23 14年6月5日   下午3:51



24	 學術論文 成為研究對象，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陸續湧現。討論比較多也相對成熟的是中

蘇、中印和中緬邊界問題4。此外，關於中朝、中巴、中尼、中阿邊界問題，

也開始有了初步的研究5。尚未進入歷史學研究領域的是中蒙邊界問題6。

與此同時，還有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處理邊界問題的方針、政策及其結果進

行了綜合性論述7。至於國外學者，自1970年代以來，以中印和中蘇邊界衝

突為對象的討論非常熱烈，且經久不衰，其中也不乏優秀作品8。不過，從

歷史學的角度，充分利用中國文獻資料整體研究此時期中國邊界問題的國外

學者並不多見9。

筆者參與中國邊界糾紛問題的討論，是基於在研究中產生的這樣一種 

看法：在冷戰時代，邊界問題的解決往往是中國已經確定的對外政策的體

現，或實現某種政策目標的手段，卻很少成為制訂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實際

情況是不是這樣？為甚麼會是這樣？為此，在上述對中國邊界問題研究的 

基礎上，本文主要討論冷戰時代中國處理與周邊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的歷 

史背景有甚麼特點，有關的方針政策是如何形成的。至於相關政策的實際 

執行情況怎樣，最終的結果如何，造成最終結果的原因何在，筆者將另文 

討論。

一　共和國接收的歷史遺產

根據目前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國疆域發展和邊界劃定的歷史演變過程，

大體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bk：

第一階段：眾所周知，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統治者形成了一

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觀。在這種「朕即天下」

的天朝觀念中，中央政權與其周邊民族政權所謂的隸屬關係，是處於朝貢體

系內的宗藩關係。天朝只看重藩屬是否歸順，而輕視疆土劃分，因此在中央

與周邊民族政權之間只有模糊多變的控制地帶，而沒有一條明確的邊界線。

中央疲弱則疆土收縮，中央強盛則疆土擴張；在周邊藩屬「恭順」時，中央還

常賜予疆土，以表現「天朝上國」風範。至於周邊民族政權的外圍地帶，則不

在中央政府考慮之內，也不予過問。於是，便形成了中國傳統的「疆界」——

其實只有邊疆（frontiers），而無邊界（borders）。自先秦以來，這種狀態在中國

綿延數千年，雖「蠻夷之邦」入主中原而不曾改變，直至清朝初年。

第二階段：在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的簽訂標誌着歐洲社會開始以簽訂國家邊界條約確定各國之間

的管轄和領土範圍。與此同時，滿人入關建立大清帝國，正在接受天朝觀

念，感受「大一統」和「天下共主」的盛況。然而，隨着俄國勢力東進、日本崛 

起和歐洲列強染指亞洲，中國的疆土開始逐漸萎縮，有疆無界的狀態也開 

始發生變化。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簽訂的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 

邊界條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力日益衰落，在列強的威逼下，疆土不斷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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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蠶食。一方面，俄國和日本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58年《璦琿條約》、

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1895年《馬關條約》

等），迫使中國割讓大片國土；另一方面，中國原來的藩屬國和鄰國逐漸淪 

為英、法、日的殖民地（1858年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1885年越南淪為法國 

殖民地，1886年緬甸被劃歸英屬印度，1893年老撾淪為法國殖民地，1910年

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列強隨即要求同中國劃定或澄清邊界線。在天朝崩

潰、朝貢體系瓦解的過程中，殖民者將西方「以條約定邊界」的觀念也帶來 

了東方。傳統中模糊而含混的天朝「內地」與「外藩」之間的疆界，逐漸為近 

代意義上的國際邊界所取代，中國的領土屬性（territoriality）開始被動地發生

了變化。

第三階段：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在形式上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

家，對邊界的認識也有了一個重大突破。孫中山最初以「驅逐韃虜，恢復中

華」為政治口號發動革命，推翻帝制，後來接受了「五族共和」的主張，最後又

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角度來看，把民族主義的觀念

作為整合中央與邊疆地區的意識形態，無疑是一種進步，這對於民國初年邊

疆少數民族對中國民族國家的認同，起到了積極作用，其結果自然導致對邊

界問題的重新認識。然而，弱國無外交。貧弱的國力，加上連年的戰爭，使

中國政府不僅無力和無暇處理帝國主義列強侵蝕國土所留下的邊界後遺症、

解決與戰後非殖民化運動中獨立的鄰國之間複雜的邊界問題，反而被迫承認

或簽署了一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如1941年與英國劃定涉及中緬邊界的

「1941年線」、1945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

國的版圖最終由海棠葉形變成了公雞形。儘管如此，如劉曉原所認為，伴隨

着割地劃界之痛而來的，是中國領土屬性的近代轉型；在那些以具有法律效

力的條約形式確立的疆界之外，中國喪失了傳統的相對主權，卻在這條疆界

之內逐步獲得了近代的絕對主權bl。令人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未能在「走向共

和」的同時，實現領土屬性現代化的完整轉型。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領土和邊界問題上接受的歷史遺產——

一份龐大而遍體傷痕、豐富而充滿變數的遺產。領土是國家主權的主要象徵

及核心內容之一，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新中國需要解決普遍存在的領土

爭議，完成與周邊鄰國劃定邊界線的任務，從而實現領土屬性現代化的徹底

轉型。但是，新中國政府要完成這樣一項任務，卻面臨着巨大的困難。

首先，中國與所有接壤國家從來就沒有簽訂過一個完整的邊界條約。在

多數邊界地區，都存在着歷史上形成的傳統習慣線、在列強勢力壓迫下形成

的條約線，以及不斷改變的實際控制線，於是便產生了劃法不同的地圖線。

這是邊界爭議地區產生的基本原因。

其次，即使在簽有條約、劃定邊界線的地段，也存在很多問題，如因條

約文本或附圖語義含混、實地勘界發生分歧等造成的分界線不清，因私下移

動界碑或居民越界生活、生產以至佔地所造成的條約線與實際控制線之間的

差異。這就為邊界談判增加了許多具體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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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術論文 再次，除俄國外，以往逼迫中國簽訂不平等邊界條約的都是當時殖民地的

宗主國或保護國，所有這些條約都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而中國現在面對

的卻是已經獨立的民族國家，它們中的多數過去還曾是中國的藩屬國。這種情

況無疑會給雙方在解決邊界問題時帶來民族感情的糾葛和心理方面的障礙。

最後，與中國接壤的12個國家政治身份不同，其中4個屬社會主義國

家，與中國同在一個「革命陣營」；其餘8個都是民族主義國家，有的還參加了

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圈。於是，解決邊界問題無形中就籠罩了一層政治意識形

態的外衣。就中國處理同鄰國的關係而言，這一點在國際上兩大陣營對立的

冷戰年代顯得十分突出，特別是當中國政府崇尚世界革命並輸出革命的時候。

所有這些情況，自然是增加了新中國處理領土爭端問題的複雜性、艱鉅

性和多變性。

二　中國政府解決邊界問題的方針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新中國

的建國方針，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其中外交

政策第五十五條規定：「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

定⋯⋯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bm

《共同綱領》沒有專門談到有關邊界問題的條約和協定，說明此時中國領導人

並沒有認識到邊界條約（協定）在國際慣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對處理邊界問題態度顯得比較模糊。1950年代初期，由

於對邊界問題情況不明bn，且忙於應付朝鮮戰爭，中共中央在解決與鄰國的

邊界問題方面，實際上執行的是一種拖延政策，即對於歷史上中國「舊政府同

外國簽訂的有關邊界問題的條約和協定等」，採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方

針」；對中國與周邊鄰國邊界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則採取「暫維現狀的方

針」。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要求有關部門抓緊研究，積極做好解決邊界問題

的準備bo。究其原因，大概可以說，在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度成長起來的中國

共產黨此時尚未做好領導現代民族國家的各種準備bp。相比之下，俄共（布）

在這方面就顯得比較成熟，十月革命後僅三四年，蘇維埃俄國便開始着手處

理沙皇俄國遺留未決的邊界問題bq。

新中國着手處理邊界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和被動的。到1950年

代中期，為了保障已經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同時也為了回應

美國的遏制和孤立政策，打破帝國主義的對華包圍，中國轉向「和平共處」的

外交方針，以創造穩定的周邊環境，並爭取到更多亞非國家的支持。因此，

盡早消除與周邊鄰國之間由邊界糾紛而導致局勢緊張的隱患，就成為中國處

理外交問題的當務之急。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鄭重宣布：中國的

革命不是從外面輸入的，中國也不會向外輸出革命br。關於邊界問題，周恩

來說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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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同十二個國家接壤，同有些國家的一部分邊界尚未劃定。我們準備

同鄰邦確定這些邊界，在此以前我們同意維持現狀，對於未確定的邊界

承認它尚未確定。我們約束我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邊界一步，如果發

生這類事情，我們願意指出我們的錯誤並立即退回國境。至於我們如何

同鄰國來確定邊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許有別的方法。我們如果

一次談不好，就再談，但不能超越現狀。

接下來發生的兩宗邊界糾紛，更加刺激中國要盡快着手解決邊界問題。

1955年11月，中緬兩國邊防軍因誤會而在邊境線黃果園一帶交火bt。1956年

2月，中蘇雙方邊防部隊在新疆伊犁有爭議的英塔爾地區發生糾紛，雙方均鳴

槍示警ck。中國政府不得不把邊界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了。1957年3月16日，

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過去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是需要的、恰當

的，但這只是權宜之計，而不是長遠政策，總不能永遠拖下去cl。

在這段時期，作為共和國總理，周恩來仔細研究了中緬邊界問題的歷史

資料，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處理邊界糾紛問題的原則和方針cm。1956年

10月31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指示〉，1957年3月16日和

7月9日，周恩來分別在政協全體會議和人大一屆四次會議發表了〈關於中緬

邊界問題的報告〉cn。這三個文件確定了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方

針，歸納如下：

處理邊界問題的依據和目標是實現中國的國策：（1）爭取世界局勢緩和，

保障國內進行經濟建設；（2）與周邊國家和平相處，打開帝國主義侵略和包圍

的缺口；（3）堅持和保護國家正當利益，但防止大國主義情緒。

處理邊界問題的基本方針：根據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通過談判解決糾

紛，劃定邊界，而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

解決邊界糾紛的方法：應該按國際法的一般原則處理，即一個國家在國

體改變和新政府成立之後，對於舊政府同外國政府簽訂的政治或其他性質的

條約可以繼承或不繼承，但是對劃定兩國邊界的條約、協定或有關條款必須

繼承。如果需要進行調整，也只能在承認已經簽訂的舊約之後，通過雙方政

府協商加以改變。以中國歷史上曾經到達過的疆域，或者以清算帝國主義侵

佔中國領土的舊賬，作為目前劃定邊界的根據；又或者單純從軍事國防或民

族關係考慮，來重新劃界，都是不符合國際法一般原則的，也是不現實的。

進行邊界談判的基本原則：（1）談判的前提是堅持現狀，凡國民黨政府實

際上管轄或形式上管轄的地方全部接受，寸土不讓；（2）談判的法理依據是從

清朝末年至國民政府時期簽訂的條約和其他談判資料，對於歷史問題的態度

是承認歷史事實；不能割斷歷史，但要看到發展；根據現實情況和國家政策

來看待歷史；（3）談判時要考慮到中國與周邊鄰國的現狀，在平等、互利、友

好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應該說，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國政府最初確定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方

針和談判原則還是比較合理的，也是比較現實的。此後，周恩來提出，從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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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學術論文 甸問題入手，在五至十年內陸續解決同鄰國的邊界問題co。1958年，解決邊

界問題的準備工作全面鋪開。4月25日，中國外交部向邊境省區發出通知，提

出了要逐步解決與鄰國之間邊界問題的任務，並要求各地指定專人，配合有

關部門，充分搜集資料，進行研究。通知指出：邊界問題的研究，應以未定

界和已定界中有爭議的問題為重點cp。

1958年7月12日，國務院成立了邊界委員會，由外交部、國防部、內務

部、科學院、民委、國家測繪局、總參等部門相關負責人組成，直屬國務院

外事辦公室，其任務是全面規劃劃界工作，組織有關部門進行調查研究、收

集資料、實地勘察和提出談判方案，以便有步驟地解決邊界問題。邊界委員

會第一次會議提出，與社會主義國家接壤約13,000公里，幾年來「或多或少地

發生一些糾紛，對雙方邊民的生產、生活和友誼多少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準備「採取積極方針，通過協商，爭取1958年解決中蒙邊界問題，1959年解

決中蘇、中越、中朝邊界問題」；與資本主義國家接壤約7,235公里，其中未定

界佔一半，擬在兩至三年內搞清各段未定界情況，依中緬、中印、中阿、中

克（克什米爾）為序，在五至十年內逐步解決cq。

1958年8月8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有關邊境省區成立邊界工作小

組，負責本地區的邊界工作cr。12月13日，經周恩來審批，中共中央又發出

〈關於加強邊界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國邊界線很長，在未定界地區，歷史

上遺留下來的和解放後新發生的糾紛都不少；在已定界部分，也有一些地方

界線不清。目前我們對於邊界情況掌握不夠，有關邊界的歷史資料和外交檔

案極不完備，又無精確的地圖，特別是對未定界的地區了解更少，這就給我

們邊防警衞和對外交涉工作帶來了一定困難。」〈指示〉強調說：「邊界問題事

關我國和有關的鄰國，因此不能單憑我們的主觀願望急於求成。但是，我們

應該抓緊時機做好準備工作，以便在有必要和有條件同某一鄰國解決邊界問

題的時候，我們不致處於被動。中共中央特別提出：與民族主義國家接壤的

省、區黨委，更應該把邊界工作列入黨委經常的議事日程中。」cs

從解決邊界問題的上述準備過程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當時沒有估計到簽

訂邊界條約會遇到嚴重困難，認為只要做好技術準備，在五至十年內即可解

決全部問題；至於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邊界問題，則更容易處理，也就是

兩三年的事情。但是，在隨後兩年的準備過程中，由於中印關係突然惡化、

中蘇關係出現裂痕，中國與鄰國的關係開始呈現出緊張局面，這些情況大大

增加了解決邊界問題的難度，甚至影響到既定方針和原則的執行。

中印邊界爭端由來已久，1951年印度派兵進駐門達旺地區，1953年前後

又駐兵於麥克馬洪線以南其他地區，1954年以後更侵佔中印邊界中段中國所

屬多處地區，並對中方的交涉置若罔聞。1955年中印關係好轉，雙方共同倡

導和平共處。中國希望印度政府在幫助解決西藏問題方面發揮作用，而印度

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則一心鼓動周恩來承認麥克馬洪線。為了實現

國家統一和西藏穩定，周恩來在1957年甚至有條件地接受了印度的主張。然

而，西藏問題未能如願以償地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自然也就擱置下來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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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國軍隊平息西藏叛亂後，追擊逃亡叛匪至邊境地區，印度朝野對此

反應強烈。中印邊界糾紛由此升溫，更增加了中國政府解決邊界問題的緊迫

感。在3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外事工作會議上，外交部提出：「必須認真貫徹

中央意圖，在現有工作基礎上全面部署和大力加強邊界的調查和勘察工作，

並分別擬出解決方案」；當務之急是解決中印和中緬邊界問題，認為同兄弟國

家的問題「比較好辦」dk。國際形勢的變化迫使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必須盡快

拿出解決邊界問題的具體政策，並予以落實。

1960年初，為爭取主動，在外交上開創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

連召開幾次會議研究國際形勢及應對方針，其中全面討論了歷史上遺留下來

的中國與印度及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會議提出，要迅速解決與緬甸、尼泊

爾、老撾之間的邊界問題，原則上要互諒互讓。對印度還是要通過談判，也

要做一些讓步，爭取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至於中朝、中蒙之間的邊界沒

有甚麼大問題，更要快點解決。越南正處於戰爭狀態，中蘇邊界問題較多，

雖然不急，也要爭取解決。如此，才能穩定與鄰國的關係dl。

1960年3月14日，國務院邊界委員會在一份文件中指出，1959年邊界問

題成為外交鬥爭中突出的問題之一，局勢最緊張的是中印邊界，發生了兩次

武裝衝突事件，引起世界輿論關注；巴基斯坦和南越也蠢蠢欲動，搞一些小

動作；帝、修、反「乘機對我進行污衊，企圖孤立我國」。與此同時，緬甸提

出了解決邊界問題的修正方案，尼泊爾也派代表團來華，商談解決邊界問題

的原則。文件同時指出，當時中國同社會主義鄰國的邊界基本上是穩定的，

但也出現了以下幾種情況：第一類：原有糾紛未獲解決，但未產生較大問

題，如蘇聯、越南；第二類：原有糾紛未獲解決，又出現了新問題，如朝鮮；

第三類：雙方已協議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由於條件不成熟而未進行，又

發生了枝節問題，如蒙古。關於1959年的勘測工作，因中印邊界發生武裝衝

突，故以此為重點，對其他鄰國的邊界調查工作採取了「暫緩進行」的方針。

特別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因對邊界問題尚未開啟正式商談，「為避免刺激和

引起對方邊民的思想混亂」，邊界委員會要求「各地的勘察測繪工作一般以隱

蔽摸底的方式進行」。至於邊界問題的解決，委員會已經感到了困難，認為

「在新的一年中，同資本主義鄰國在邊界問題上的鬥爭將是突出的、繁重的」；

同兄弟國家之間在邊界問題上不會發生大問題，但枝節問題也在所難免dm。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開始處理邊界問題。應該說，中國政府最初

設定的解決邊界問題的原則和方針——在「和平共處」對外政策的基礎上，根

據「平等合作、互諒互讓」的精神，採取和平談判的方式，遵守國際法的基本

原則和慣例，承認以往簽訂的邊界條約，維護國家正當利益，逐步解決與鄰

國的邊界糾紛——還是合理的、務實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中國提

出解決邊界問題的出發點，主要是基於國際政治和國內建設的需求，即在兩

大陣營對抗的冷戰背景中，試圖通過解決邊界問題，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和

包圍，緩和與周邊鄰國的緊張關係，而不是把保證和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作

為邊界談判的主要目標。其結果是，一方面，在雙方的交涉和談判中，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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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學術論文 幾乎沒有例外地是主動或被迫做出讓步的一方；另一方面，隨着國際形勢的

變化，特別是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的轉變，最初設定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方針和

原則，未能貫徹始終，在有些情況下甚至被放棄。至於此間詳情，筆者將在

另一篇文章中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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